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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济堂医药”或“发行人”）

2018 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相关规定、同济堂医药、新

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济堂”或“担保人”）的公告文

件、网络等公开信息，由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受托管

理人”、“华创证券”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创证券所做承诺或

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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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“18 同济 01”及“18 同济 02”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品种一） 

1、发行人名称：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

2、债券名称：18 同济 01 

3、债券代码：143603 

4、发行金额：人民币 2.20 亿元 

5、债券期限：2+1 年期（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

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） 

6、票面利率：7.80%，第 2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未调整票面利率 

7、最新评级情况：主体信用等级 C，债项信用等级 C 

8、付息日：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25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

度的付息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，顺延

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）；若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回售部分债券

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4 月 25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

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）。 

9、主承销商：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10、受托管理人：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11、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

12、会计师事务所：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

13、评级机构：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

14、担保人：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品种二） 

1、发行人名称：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

2、债券名称：18 同济 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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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债券代码：143604 

4、发行金额：人民币 2.00 亿元 

5、债券期限：3 年期 

6、票面利率：7.80%  

7、最新评级情况：主体信用等级 C，债项信用等级 C 

8、付息日：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25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

度的付息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，顺延

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）。 

9、主承销商：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10、受托管理人：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11、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

12、会计师事务所：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

13、评级机构：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

14、担保人：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重大事项 

（一）《关于拟对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的通知》 

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业务部，于 2022年 6月 30日出具编号为上证债函【2022】

478 号的《关于拟对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的通知》，

其中主要内容如下： 

“鉴于你公司及有关责任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

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等相

关规定，我部拟提请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，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 1.8 条、第

6.2 条、第 6.4 条,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的有

关规定，对你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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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应将本通知送达有关责任人，确认其有无异议。你公司及有关责任人

对上述纪律处分无论是否有异议，均应于收到通知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

式回复我部，说明通知送达及异议情况，并按附表格式提供你公司及相关责任人

的身份信息。如有异议，应当附上相关证据材料。你公司和有关责任人如要求听

证，应当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听证实施细则》等相关 规定，在收到

纪律处分意向书后 5 个交易日内，以书面方式向我 部提出，其中应当载明要求

听证的具体事项及申辩理由。如逾期 不回复，我部将视为通知已送达且你公司

及有关责任人均无异议且不要求听证，我部将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” 

其中有关责任人包括：发行人董事长袁兵锋、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吴杰、信

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辛倩。 

（二）担保人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 

担保人股票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，最后交易日为 2022

年 6 月 30 日，退市整理期已结束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

关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安排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 2022 年 7 月 7 日对担保

人股票予以摘牌，担保人股票终止上市。具体内容见担保人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新

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的公告》。 

三、重大事项影响分析 

上述重大事项，预计将对发行人偿债能力产生一定影响。 

华创证券作为“18 同济 01”、“18 同济 02”受托管理人，根据以上债券《募

集说明书》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要求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，并就发行人

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。 

华创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、担保人及相关人员日常经营、财务状况和合规

情况，对“18 同济 01”、“18 同济 02”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本期债

券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持续跟进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债券受

托管理人职责。 

四、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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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“18 同济 01”、“18 同济 02”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，请

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。 

联系人：刘紫昌 

电话：0755-88309300 

联系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61 号中投国际商务中心 A 座 20

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

